清远市清城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

水泥检测委托单             QCJCZL-13-01-2020-003 A/1
声明：下表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、清晰填写，一经填写完毕及确认后，我司原则上不受理检测报告相关信息更改。谢谢您的理解与配合！

报告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编号：
	委托单位（出具报告单位）
	

	付款单位（开具发票单位）
	

	工程名称
	

	工程地址
	

	检验性质
	□有见证送检  □无见证送检  □监督抽检   □对比试验  □其它：

	见证单位
	

	见证人签名
	
	见证卡号
	
	见证人联系电话
	

	监督员
	
	监督登记号
	

	水泥品种
	□硅酸盐水泥（P·Ⅰ）        □硅酸盐水泥（P·Ⅱ）       □普通硅酸盐水泥（P·O）

□粉煤灰硅酸盐水泥（P·F）   □矿渣硅酸盐水泥（P·S·A） □矿渣硅酸盐水泥（P·S·B）

□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（P·P） □复合硅酸盐水泥（P·C）    □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

	检验项目
	□标准稠度用水量 □细度筛析法 

□安定性        □凝结时间 

□胶砂强度      


	检评依据：

□《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(ISO法)》GB/T 17671-2021

□《水泥细度检验方法筛析法》GB/T 1345-2005、

□《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、凝结时间、安定性检验法》GB/T 1346-2011

	样品编号
	工程部位
	生产厂家
	代表批量
	强度等级
	出厂编号
	出厂日期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 
	
	

	3
	
	
	
	  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备   注
	

	样品处理
	□退样   □不退样  
	样品状况
	□正常   □异常

	检测费
	本单共          元
	委托人签名
	
	委托人电话
	

	
	
	收样人签名
	
	收样日期
	


第一联：交收样室验收样品后存档。

注：1、委托方确认检测项目、检评依据，保证所提供样品和资料的真实性，凭取报告凭证领取报告。
2、见证人对有见证检验样品的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

3、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对监督抽检样品的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责。

4、对要求退回的样品，委托方必须在送检之日起60天内办理退样手续，过期未领取退回样品的则视为放弃样品所有权，样品由我司自行处理。

5、本公司保证检测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负责，为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及其有关资料保密。

6、公司地址：清远市清城区横荷永安南路68号恒利大厦  电话：（0763）3330588
